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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闽政办〔2024〕35号

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九龙江流域
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措施》的通知

各设区市人民政府、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省人民政府各部门、

各直属机构，各大企业：

《关于深化九龙江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措施》已经省

委和省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4年 11月 12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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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化九龙江流域生态环境
综合治理工作措施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

中全会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

话精神，推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问题整改，以更高站位、更

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九龙江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到 2025年，九龙江流域国控断面Ⅰ—Ⅲ类水质比例达到 100%，

Ⅰ—Ⅱ类水质比例达到 64%以上，其中干流国控断面Ⅰ—Ⅱ类水

质比例达到 75%。到 2027年，九龙江流域国控断面Ⅰ—Ⅲ类水质

比例稳定达到 100%，Ⅰ—Ⅱ类水质比例达到 71%以上、力争达到

78%，其中干流国控断面Ⅰ—Ⅱ类水质比例稳定达到 75%；2027年

与 2023年相比，市域与县域交界断面、入海河口断面水质持续改

善，总氮浓度持续下降，总磷浓度削减 5%以上，流域环境风险防

控能力进一步加强。到 2030年，九龙江流域生态环境根本好转，

水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巩固提升，全流域基本建成美丽河湖。

一、主要任务

（一）实施全流域精细化分区管控

1.精准实施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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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流域江东北引桥闸和西溪桥闸以上流域范围禁止新、扩建造纸、

制革、电镀、漂染行业和以排放氨氮、总磷等为主要污染物的工

业项目。西溪流域依法依规淘汰落后产能，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

依法、科学推进花山溪流域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南溪流域严格控

制高耗水、高污染行业发展，推动相关高耗水行业企业开展循环

化改造，提升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责任单位：省生态环境厅、

工信厅、发改委、自然资源厅、农业农村厅按职责分工负责，九

龙江流域有关市、县（区）人民政府负责落实。以下均需有关市、

县（区）人民政府负责落实，不再列出〕

2.严格生态环境准入。坚持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加快产业转

型升级，北溪江东北引桥闸和西溪桥闸以上流域范围严控现有化

工园区规模，不再新增化工园区，新建化工项目应进入通过认定

的化工园区。现有园区应结合产业特色，做专做优做精做强化工

产业中下游，聚力推进产业补链延链强链，鼓励园区外现有化工

企业搬迁入园。（责任单位：省生态环境厅、工信厅、发改委按职

责分工负责）

（二）推进农业面源污染治理

3.强化畜禽养殖污染整治。加快制定省级畜禽养殖业污染物

控制与排放标准，落实畜禽养殖分区管控，依法拆除或关闭禁养

区畜禽养殖场，进一步加快畜牧业绿色转型。可养区内，严控单

位面积土地畜禽承载量，北溪江东北引桥闸和西溪桥闸上游新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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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平、南靖、平和严控生猪养殖总量，不再新增生猪养殖规模。

推进规模畜禽养殖场提标改造，确保粪污深度处理后的直接外排

废水或者资源化利用的消纳地外排尾水有效处理、达标排放。各

有关地市要应用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每季度开展畜禽养殖场及粪

污消纳地分析，动态跟踪、科学评价养殖场污染防治情况。（责

任单位：省生态环境厅、农业农村厅按职责分工负责，省林业局、

市场监管局配合）

4.推进淡水养殖污染治理。严格落实我省水产养殖尾水排

放标准，健全完善养殖尾水设施建设、运营等长效机制，深化

鳗鱼、虾等养殖尾水治理，池塘养殖尾水达标排放或循环利用，

强化水产养殖投入品执法监管。依法稳步推进九龙江流域库区

网箱养殖清退，推动水产养殖绿色生态健康转型，推广大水面

生态渔业模式。（责任单位：省海洋渔业局、生态环境厅按职责

分工负责）

5.加强农业种植污染防控。以西溪流域及湖库型水源地周

边为重点，因地制宜削减化肥施用量大、高耗水的经济作物种

植面积。重点防控平和花山溪、南靖船场溪等农产品种植密集

区土壤重金属及环境风险，精准合理使用化肥、农药等投入品，

鼓励开展农田生态沟渠、污水净化塘等设施建设。漳平等地加

快探索“菌稻轮作”技术模式，推进食用菌废菌料综合利用。

（责任单位：省农业农村厅、生态环境厅按职责分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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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深化工业污染综合治理

6.推进“污水零直排区”建设和明管化改造。2025年底前，全

面完成全流域化工园区和省级及以上开发区“污水零直排区”建设，

到 2027年，进一步提升环境风险防范能力。化工园区应配备专业化

工生产废水集中处理设施及专管或明管输送的配套管网。推进重点

行业企业及所在园区生产污（废）水全收集、全处理、全达标。新

建工业园区应配套建设工业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新改扩建的重点产

业园区公共污水和重点行业企业内部生产废水应采用明管输送。鼓

励园区及企业废水综合循环利用，将处理达标后的尾水回用于生产

或厂区绿化。（责任单位：省商务厅、科技厅、生态环境厅、工信

厅按职责分工负责）

7.提升工业企业污水处理水平。流域范围内的金属矿采选企

业和煤矿企业应做好防流失、防渗漏、防扬散“三防”和生产废

水处理、自行监测等污染防治措施，坚决防止矿洞（含废弃）水

和堆渣场、尾矿库产生的淋溶水或渗滤液未经处理外排环境。2024

年底前，新罗等地化工园区及漳平氟化工企业，应按照环境影响

评价文件和审批意见的要求，对初期雨水进行有效收集、处理，

安装雨洪排口在线监控装置等，不得向外环境直接排放。化工、

电镀、制革、印染等行业企业产生的废水，应当按照分质分流的

要求进行预处理，达到相关标准要求后，方可排入污水集中处理

设施处理。（责任单位：省生态环境厅、工信厅、住建厅按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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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负责）

（四）加快生活污水处理提质增效

8.着力补齐市县生活污水短板。全面推进市政排水管网错接

混接排查整治、雨污分流改造和破损管网筛查修复，开展片区管

网系统化整治，加快消除城市建成区生活污水直排口和收集处理

设施空白区。提升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2025年底前，县级及以

上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稳定达到 70%以上、力争达到 75%，县

城达到 50%以上或在 2022年基础上提升至少 10个百分点。到 2027

年，城市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提高污水处理厂进水浓度和处理率，

2025年底前，县级及以上城市进水生化需氧量（BOD）浓度高于

100毫克/升的污水处理厂规模占比达到 90%或较 2022年增加 5个

百分点，市县生活污水处理率达到 95%以上。实施污水处理厂提

标改造，2025年底前，流域内城市和县城现有生活污水集中处理

后排放的尾水执行不低于一级 A排放标准。开展生活污水直排口

排查整治，摸清沿岸生活污水排口底数，开展溯源排查，分类科

学实施排口消除工程，2025年底前，城镇污水收集管网覆盖范围

内的生活污水直排口原则上予以清理合并，污水规范接入收集管

网。龙岩市区沿河生活污水排口问题，应在 2024年底前完成整

改。（责任单位：省住建厅牵头，省生态环境厅配合）

9.大力整治城乡黑臭水体。持续实施城市黑臭水体整治环境

保护行动，巩固地级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治理成效，2024年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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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龙岩漳龙铁路雨水沟黑臭沟渠，建立日常巡查、卫星遥感监

管等防止返黑返臭的长效机制。持续开展县级城市建成区黑臭水

体排查治理，确保 2025年底前消除比例达到 90%。按照城市黑臭

水体整治工作机制，推进县城黑臭水体排查、溯源、治理，确保

2025年底前基本消除黑臭水体。动态更新排查农村黑臭水体，确

保 2025年底前基本消除较大面积的农村黑臭水体。（责任单位：

省住建厅、生态环境厅按职责分工负责）

10.推进镇村生活污水收集处理。协同推进建制镇及农村生活

污水提升治理工程，积极推进“厂管网”一体化专业化运维。在

建制镇建成区，到 2025年，镇区常住人口 5万人以上的建成区基

本消除收集管网空白区，镇区常住人口 1万人以上的建成区基本

实现生活污水处理能力全覆盖。在农村，学习运用“千万工程”

经验做法，配套完善“最后一公里”主干网和接户截污“毛细管

网”，开展提升治理核查评估，到 2025年，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

达到 65%以上，到 2027年，进一步提升治理设施稳定运行效率。

（责任单位：省生态环境厅、住建厅、发改委、农业农村厅按职

责分工负责）

（五）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修复

11.加强森林生态系统保护。因地制宜在九龙江干流、支流两

侧组织植树造林。实施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采取林分改造、

森林抚育、优化林种树种结构等措施，促进森林正向演替，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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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水源涵养能力。持续做好坡耕地、崩岗等水土流失综合

治理，实施废弃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与生态修复，推广茶果园

生态改良技术，实施茶叶、蜜柚等种植集中区土壤污染治理、生

态拦截沟净化等工程。2024—2025年完成植树造林 25万亩、封

山育林 30万亩以上，到 2027年，稳定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

性持续性。（责任单位：省林业局、自然资源厅、农业农村厅、

水利厅按职责分工负责）

12.加强湿地生态保护修复。在九龙江流域重要河口、河流交

汇处等敏感区域，因地制宜建设人工湿地，加强湿地污染防治，

改善区域湿地水环境质量。加强红树林保护修复，巩固提升九龙

江河口互花米草除治攻坚成效，提升湿地生态功能和生物多样性

保护水平。漳州九龙江口特殊利用区禁养区以及龙海九龙江河口

湿地自然保护区（县级）核心区内水产养殖，应在 2024年底前依

法依规完成清退。实施湿地公园和重要湿地保护修复工程。（责

任单位：省林业局、海洋渔业局按职责分工负责，省自然资源厅、

水利厅、生态环境厅配合）

13.加强河湖生态保护修复。九龙江干流、一级支流沿岸一重

山范围内以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重要生态区域禁止开采矿产，

加强生产矿山日常监督管理，推进北溪流域新罗、漳平等地矿山

生态修复工程，严厉打击非法开山采石。开展流域入河排污口排

查整治，2024年底前，基本完成排污口溯源，完成 70%整治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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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底前全面完成整治任务。（责任单位：省自然资源厅、生

态环境厅、水利厅、发改委、应急厅按职责分工负责）

14.严控河湖水资源开发强度。禁止新建、扩建以发电为主的

水电站项目；对运行时间已达到设计年限，未经生态影响综合论

证的水电站，不得批准其进行技术改造。科学优化枯水期水工程

调度，落实生态流量泄放要求，保障九龙江流域生态流量。推动

流域生态廊道保护与修复，规范小水电站最小生态下泄流量监管，

巩固水电站清理整治成效。（责任单位：省水利厅、发改委、生

态环境厅按职责分工负责）

15.提升饮水安全保障水平。推进县级及以上城市水源的多源

互补和供水管网互联互通，重点加强长泰枋洋水利枢纽工程的共

建共管共保，推进县级及以上水源地规范化建设。强化九龙江流

域沿线供水保障，加快华安、南靖等地双水源供水及平和县第二

水源建设，探索开展九龙江北溪引水工程等重要市级水源地水质

生物毒性监测。（责任单位：省生态环境厅、水利厅、住建厅、卫

健委按职责分工负责）

16.全流域建设美丽河湖。坚持“千姿百态、各美其美”建设

导向，分类推进以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高水平保护为主要

内容的水体保护建设，把水清、鱼跃、岸绿、景美、人和等直观

感受作为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目标，实施北溪（漳州段）、雁石

溪、溪南溪等美丽河湖项目，2027年底前，美丽河湖建成率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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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以上。（责任单位：省生态环境厅牵头，省水利厅、住建厅、

农业农村厅配合）

二、组织保障

强化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流域有关

市、县（区）要严格落实属地责任，建立跨行政区域协同保护制

度，加强区域联防联治，预防、控制、减少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

坏，推行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环评、统一监测、统一执法

的防治措施。省直各有关部门要严格落实监管责任，将九龙江流

域综合治理纳入常态化管理，强化技术帮扶、执法监管和跟踪督

导。各有关地区和部门要加强九龙江流域梯级电站联合调度等课

题研究及技术攻关，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做法，

依法保障群众合法权益，积极营造全民共建美丽、幸福、健康九

龙江的浓厚氛围。持续推进重点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深化上下游

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流域有关市、县（区）纳入水环境治理

和生态保护投入责任共同体，补偿资金向上游和欠发达地区倾斜。

推进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和投融资模式创新，鼓励金融机构

和社会资本投资水生态环境保护领域。

本工作措施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30年 12月 31日。

附件：1.九龙江流域涉及市、县（区）名单

2.九龙江流域国控断面水质目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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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九龙江流域涉及市、县（区）名单

一、厦门市

海沧区、同安区

二、漳州市

芗城区、龙文区、漳浦县、长泰区、南靖县、平和县、

华安县、龙海区

三、泉州市

安溪县、永春县

四、三明市

永安市、大田县

五、龙岩市

新罗区、永定区、漳平市、连城县、上杭县



附件 2

九龙江流域国控断面水质目标表

序号 断面名称 所在水体 考核地市及县区
2023年

水质

2025年

水质目标

2027年

水质目标

1 华安西陂 九龙江干流 龙岩市漳平市 Ⅱ类 Ⅱ类 Ⅱ类

2 华安利水 九龙江干流 漳州市华安县 Ⅱ类 Ⅱ类 Ⅱ类

3 浦南水文站 九龙江干流 漳州市华安县 Ⅱ类 Ⅱ类 Ⅱ类

4 九龙江河口 九龙江干流 漳州市龙海区 Ⅲ类 Ⅲ类 稳定Ⅲ类

5 城口村上游 新桥溪 三明市大田县 Ⅲ类 Ⅱ类 Ⅱ类

6 上存水库坝下 龙津溪 泉州市安溪县 Ⅱ类 Ⅱ类 Ⅱ类

7 长泰洛宾 龙津溪 漳州市长泰区 Ⅲ类
三个断面中，至少

1 个断面达到Ⅱ

类，其他稳定Ⅲ类

三个断面中，至

少 2个断面达到

Ⅱ类，力争 3个

断面均达到Ⅱ类

8 南靖靖城桥 九龙江西溪 漳州市南靖县 Ⅲ类

9 南靖洪濑汤坑桥 花山溪 漳州市平和县 Ⅲ类

10 上坂 九龙江西溪 漳州市龙海区、龙文区 Ⅲ类 Ⅲ类 稳定Ⅲ类

11 南溪浮宫桥 九龙江南溪 漳州市龙海区 Ⅲ类 Ⅲ类 稳定Ⅲ类

12 雁石桥 雁石溪 龙岩市新罗区 Ⅱ类 Ⅱ类 Ⅱ类

13 何家陂 小池溪 龙岩市新罗区 Ⅱ类 Ⅱ类 Ⅱ类

14 溪南溪口 溪南溪 龙岩市漳平市 Ⅲ类 Ⅱ类 Ⅱ类



— 13—

抄送：省委办公厅、省委各部门，中央驻闽各机构，各人民团体。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监委，省法院，省

检察院。

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4年11月1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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